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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乡村江南文化的文旅融合探析 

朱明轩 

作为长三角江南文化传承重要地区，苏州市江南文化凝炼在姑苏城，根基却在“苏式”乡村。鱼米之乡、粉墙

黛瓦、小桥流水、丝绸之府、苏作工艺等内容，是苏州乡村传统江南文化的外在形式，与江南特有的生态、生产、

生活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风民俗、苏州精神等密切相连。传承苏州乡村江南文化是守根之举。充分发挥苏州

乡村江南文化根源功能，高质量发展江南乡村文化旅游产业，在文化传承中助力产业兴旺，在产业发展中涵养乡村

文化，是苏州乡村江南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有效路径。 

一、苏州乡村文旅融合的现状 

苏州广袤的乡村，2019 年共接待游客 2000余万人次、乡村旅游实现营业收入 39亿元（因 2020 年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，

有关数据不具代表性），目前，苏州文化与旅游市场蛋糕在不断增大，为传承苏州乡村江南文化、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广阔的空

间。苏州乡村文旅融合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。 

1．生态文化保护成效显著。苏式农业农村与水乡生态是江南文化的根。随着“太湖围网拆除”“四个百万亩”“263”整

治、共享农庄、美丽乡村、特色田园乡村、特色小镇等工作深入推进，苏州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提升，乡村文旅融合根基

不断筑牢。2019年，苏州省级乡村意蕴文化农旅特色小镇 7个，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8个，市级 42个，已建成市级美丽村庄示范

点 100个，三星级康居乡村 690个，为乡村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提供了条件。 

2．乡村文旅硬件设施得到改善。苏式乡村的现代化设施条件是江南文化对接现代文明的纽带。近年来，苏州在乡村文化传

承、乡风文明硬件建设上投入力度不断加大，乡村文化广场、乡村文化大厅不断涌现。同时，为提升文旅融合质量，苏州对“四

好乡村路”“厕所革命”、乡村文化陈列馆、污水处理等扶持力度都在持续加大。 

3．江南乡村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。保护江南文化乡村意象就是打造苏式文旅品牌。内化在乡村生活中的民俗仪式文化

以及经济效益转化存在瓶颈的传统技艺，日益受到关注保护并逐渐向深度市场开发发力，强化特色品牌塑造，逐步形成了树山、

旺山等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。 

4．精神信仰式乡村文化 IP受到关注。苏州乡村江南文化的灵魂在于精神的内涵。苏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蒋巷村、

永联村等为代表的引领苏州乡镇经济发展的“老支书精神”，是苏州乡村传统文化基因中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民族情怀、英雄

气概、担当奋进等内容的时代再现，日益成为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。 

二、苏州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的障碍 

近年来，苏州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如雨后春笋，但从文化传承与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仍然在项目参与主体、旅游

文化基础、运行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障碍。 

1.文化传承参与力量不足。苏州乡村文化传承主体流失严重，尤其是乡村年轻人对乡村文旅融合参与度不高。主要体现在两

方面：一是由于城乡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差距，苏州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很快，乡村也呈现出老龄化现

象，致使乡村文旅融合参与力量不足。二是苏式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城郊与乡村，就是大量外来人口往往抱团聚集，一定程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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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餐饮住宿、吴语乡俗等江南苏式乡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异化的趋势。 

2.非主流文化挤压乡村发展空间。苏州村民群体受到乡村流行亚文化的负面性影响较大，迟滞着乡村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

的步伐。主要体现在：一是信息化发展迅速，打牌、刷抖音、打手游、玩直播等日渐成为乡村时髦的生活方式，不懂不参与往往

会被视为“乡下人”，导致传承传统文化、凝炼文化 IP关注度不高，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不稳。二是金钱至上、自私

自利等亚文化思想蔓延，乡村伦理道德、敬畏之心日渐弱化，欺诈、赌博等沉渣时有泛起，冲击着传承乡村文化发展文旅产业的

内在自觉。 

3.文旅融合机制联动运行不到位。虽然苏州各地各部门意识到乡村文旅融合的必要性，但粗放型开发、样品式摆拍的现象仍

比较普遍，软硬件联动运行不协调，未形成强大联动力。主要表现在：一是苏州乡村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没有进行系统性统一指

导，文旅融合相关部门统筹联动力度不够，形式上的文件指导多于实践需求供给，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被割裂。二是

乡村文化设施建设统筹考虑不足，与村民需求存在脱节。近年来，苏州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在日益完善，但总体呈现出重物轻人的

倾向。在调研中发现，苏州乡村文化工作侧重于建乡村活动室、文化广场等设施，但群众参与热情不足。 

三、苏州乡村江南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路径 

传承江南乡村文化，凝炼乡村特色文化 IP，做好乡村文旅融合，苏州还需要在文化涵养、产业开发、利益考量、系统扶持

等方面发力。 

（一）江南乡村文化底色保护要再加强 

保护修复乡村文化底色，做好乡村文化保护的基础工作，就是要“寻求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村意象要素进行合理的保护,保留

并挖掘乡村文化特色,树立鲜明的乡村意象”。（朱鹏程，李红波.基于村民感知的江南乡村意象研究[J].湖北农业科学，2017〈15〉：

2990.) 

一是擦亮乡村水韵招牌。借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生态保护、运河景观带建设等跨省市系统化建设的契机，参与并共同协调解决

水域环境保护问题。完善乡村片区河湖长制，强化河长的督查能力，提高监测的效率。要做好乡村雨污分流工作，强化乡村污水

处理的设施建设与维护。要对乡村河湖周围的农业化肥使用进行严格管控，对鱼蟹等养殖进行有效处理。 

二是保护乡村“苏式”意象。要做好乡村生产生活系统工程建设，做细乡村“美丽庭院”，营造乡村生活气息，平添江南乡

村意蕴。梳理有关苏州的诗篇文作，从古诗词描摹内容着笔，保护并完善江南乡村意蕴景象，重构苏式诗韵江南。适度保留苏州

江南传统农作文化，厚植苏式乡村文化 IP，弥合农耕文化传承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二元撕裂。进一步完善乡村原有自然生态环

境保护制度，加强苏州传统鱼米之乡、江南古村、苏式建筑、乡村园林、乡村古桥、古井等“苏式”意象符号的保护。 

三是传承苏式乡村优秀特色传统习俗。保护苏州富有烟火气的乡村特色习俗，包括苏式婚姻嫁娶、生育祝寿等乡村传统习俗

的延续。在学校开设相关地方文化与方言课程，教授船歌、山歌、昆曲等方言内容，鼓励村民引导孩童学习使用方言，常态化开

展标准方言比赛。恢复乡村到乡镇乘乌篷船、吃苏州船菜、赏乡村风景、品江南水乡文化的传统出行体验线路。 

四是凝炼乡村江南传统文明之风。基于传统乡村文化，由政府、村民、企业、商户、专家等代表组成的研讨论证小组制定文

明公约，并实现公约入户上墙、入校园课堂，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激发村民的耻感意识，并加大物质与精神奖励，让弘扬传统乡

村文化、遵守文明公约成为一种乡村文化新时尚。 

（二）乡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要再提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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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传承具有类似于生物遗传的特征，既具有继承性，也具有变异性。”（朱世蓉.以“全域乡村旅游”理念整合农村产

业结构的构想[J].农业经济，2015〈6〉：81.）也就是说，苏州乡村江南文化的文旅融合，要凝炼乡村特色文化 IP，不断延伸乡

村文旅产业链。 

一是发挥乡村文旅产业分工合作的集聚优势。找准片区内不同特色乡村独有的江南文化 IP，充分发挥小城镇对周边乡村的

聚合带动功能，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产业联盟，挖掘并激活乡村历史文化特色资源，有序引入文化旅游相关企业，打造区域文

化旅游产业聚落，形成乡村文旅产业集聚效应。 

二是提升苏式乡村传统文化体验产业项目品质。围绕乡村传统饮食结构，开发当地饮食的新品谱系，将苏式乡村饮食的餐

具、饮食的技巧精细化、仪式化，展现江南乡村舌尖味道，打造苏式饮食文化项目。同时，发挥餐饮行业协会等民间机构的统筹

协调作用，确保不同镇村餐饮文化特色的异质化共存共生。以自愿合作的方式，激活乡村闲置房产资源，坚持舒适性与乡村文化

性的融合，强化苏式风貌与苏式文化的结合，打造乡村共享民宿新业态，展现苏式乡村文化风貌。 

三是开发乡村江南文化旅游新风格。关注苏州蕴含乡村传统文化的乡愁记忆平台，开发富有江南风格的乡愁文旅项目。充分

利用乡村之夜特色资源，开发乡村传统夜间项目，打通闭塞环节，延长夜间消费产业链，助推经济落后乡村发挥后发优势。以苏

式乡村江南意蕴为底色，积极引入动漫、美术、摄影、文学等创作载体，积极打造乡村创意 IP 的形象品牌，带动手游、动漫、

原乡音乐等文化产业项目到乡村落地。 

四是打造苏式文化产业特色基地。聚焦苏州精神，注重乡风乡德，深挖历史典故，凝炼乡村文化创意 IP，打造富有江南特

色的苏式乡村演艺等热门网红文化产业带动项目。做细乡村猛将会、轧神仙、蚕花节等富有江南乡村生活气息的传统节庆传承，

推动农业节庆旅游深度发展，建设乡村振兴研学文旅基地。 

（三）乡村利益共享机制要再完善 

“共同体应发挥安全保护、秩序建构、利益协调等作用”。（刘祖云，张诚.重构乡村共同体: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[J].甘肃

社会科学，2018〈4〉：43.）建立乡村文旅产业利益共享机制，打造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利益共同体，这是江南乡村高质量文旅融

合的重要内容。 

一是关注乡贤群体。集聚乡村文旅产业项目发展的企业家，提升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地位和建设规划的发言权。重视乡贤在乡

村文旅产业发展中的助推功能，将他们在不同层面掌握的政策、专业知识、技术、市场信息等，转化为在家乡建功立业的内在动

力。 

二是重视村民群体现实诉求。掌握村民利益诉求，加强乡村建设远大规划与现实利益分享的宣传引导，将村民利益与乡村发

展紧密结合起来，形成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，确保村民从心底支持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项目建设。由政府、村集体、企业等

共同谋划，成立乡村社会帮扶基金，解决受文旅项目影响的村民在社保、养老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，以及困难村民的日常生

活问题。适度配强乡镇社区的医疗、教育等公共设施，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生活。 

三是重视乡村商户管理。通过帮助乡村非遗传承人设立乡村工作室、优惠或减免工作室的水电等物业日常开支等形式，扶持

做精独特技艺，加强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。鼓励乡村文化技艺传承的学徒教育，形成非遗传承的以老带新、老中青

结合的梯度建设。关注苏州乡村艺人，注重乡村特色文化纪念品开发，推动实现乡村文旅主题纪念品在地化原创性生产。 

四是重视乡村文旅协会建设。在各级政府的指导下，成立特色乡村文化旅游行业协会，制定出高标准的制度和行业规范，做

好乡村与乡村之间、乡村内部之间文旅功能分工与质量监控，形成对外争取资源、自我营销的集体抱团优势，增强乡村文旅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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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发展的后劲。 

（四）乡村文化旅游支撑系统要再健全 

“乡村旅游的发展既需要将优势的旅游资源转化成优质的旅游产品，也需要‘全域’范围内的诸多产业与之协同”。（毕明

岩.乡村文化基因传承路径研究——以江南地区村庄为例[D].2011:1.）具体而言，就是要加大农村环境安全整治力度，加强文旅

融合金融与政策扶持，做好乡村文旅品牌营销等内容。 

一是要做细乡村清洁工作。结合当前垃圾分类工作部署与要求，既要投放面向村民、游客的零散分类投放垃圾桶，也要有足

够的面向民宿餐饮大投量垃圾处理设施，确保足量的垃圾清运车的定时运行。乡村公共厕所设置密度要合适，并确保公厕指引标

志清晰可辨。要与周边环境建筑相协调，并有足够的保洁频率。 

二是提升苏式乡村景观建设水平。对人流密集的文旅乡村，可以施行网上预约优惠、分流限峰等措施，确保游客乡村文旅的

舒适感。要关注乡村传统功能布局的内在机理，就着乡村原有机理放慢节奏慢慢打磨。要关注乡村灯光与霓虹灯的过度使用问

题，尤其是在数星星的乡村，浪漫萤火虫等项目要避免光污染。 

三是加强关键节点的监管与服务。成立涵盖发改、土地、财政、文广旅、住建、农业农村等不同部门及村集体的乡村文旅开

发工作小组，做好协调保障。政府要出台便民惠商政策，完善不见面审批、星级考核等制度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排查消除河塘护栏、

电路老化等涉水、涉火、涉电安全隐患；继续开展“天眼”监控设施的全覆盖，打造乡村安全工程。 

四是做好乡村文化旅游宣传。要充分利用成熟的网络服务平台，与权威旅游网站合作进行宣传推介，做好乡村文旅 IP的口

碑营销。充分发挥移动自媒体传播平台的作用，运用微信、抖音等直达客户的方式，提升乡村文旅知名美誉传播效率。加强对旅

行社及乡村文旅从业人员服务形象的监管，打造乡村文化旅游的品牌。格外重视乡村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美誉度的信用透支现

象，做好乡村负面事件的及时回应止损。 


